
2013年10月11日， 本报维权
版以 《职工受伤后包工头玩失踪
公司方否认系用工主体》 为题，
报道了刘廷清维权三年无果的窘
境。 本案再次开庭后， 去年6月，
东城法院判决： 盛磐石公司与刘
廷清存在雇佣关系， 刘廷清受伤
系未佩戴防护工具所致， 盛磐石
公司应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支付
伤残赔偿金、 被抚养人生活费、
精神损害抚慰金、 医疗费、 误工
费、 营养费等共计34万余元； 鑫
阳公司作为发包方， 应承担连带

赔偿责任。
此后两家公司上诉， 近日 ，

市二中院终审驳回上诉， 维持原
判。

拿到34万元的赔偿款后， 刘
廷清表示希望先检查一下自己的
眼睛， 对眼睛目前的情况有一个
确定的认识， 看看右眼有没有复
明的希望， 左眼的视力是否还会
受影响。 五年前受伤时， 由于无
钱治疗， 刘廷清置换眼球的想法
只得搁浅， 手术做完后也未接受
任何后续治疗。

朴实的刘廷清一再说十分感
激维权路上帮助过他的人。 刘廷
清说， 这次受伤虽然改变了他的
人生， 使他永远生活在阴影中，
但他也从中学会了坚持， 懂得了
感恩。 受伤之初由于证据不足，
加之欺人太甚的公司百般制造障
碍， 让他多次陷入困境， 由于要
随时等待法院的消息， 他一直在
北京打零工， 面对高昂的生活成
本， 他债台高筑， 多亏亲友和好
心人的支持， 他才能坚持走完维
权程序。

刘廷清激动地表示， 最要感
谢的是为他提供义务法律援助的
马国华律师。 面对复杂的维权程
序， 他光是法院就跑了几百趟，
是马律师的帮助才让他的维权有
了正确的方向。 此后， 马律师又
看到他的困境， 全程提供了法律
援助， 在每个法律程序都尽一切
努力， 并且向他讲明每个程序的
难度以及所需要的时间， 使他减
轻了顾虑。 经过数不清多少趟的
奔波， 终于才有了今天胜诉的结
果。

□本报记者 屈斌

■未与新员工签劳动合同 应付双薪几个月
■应签无固定期合同未签 双倍工资怎么算
■劳动合同到期后不续签 何时起计算双薪

□王丽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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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有媒体报道， 每年到春节前夕， 一些用人单位会出现一个集中解除劳动关系的小高潮， 一方面， 有些
劳动者打算春节后换个地方打工， 或者再找个更适合自己的工作， 另一方面， 就是一些用人单位因为春节前后放
长假， 不想发这份工钱。 据笔者了解， 在上述解职潮中， 有相当一部分发生在中小企业， 且双方大多未签订劳动
合同。 如果双方真的未签订劳动合同， 这样做对员工而言， 可能丧失哪些利益？ 对企业而言， 又会产生哪些法律
风险呢？ 为此， 笔者结合具体案例做了简要分析。

未与新员工签劳动合同
最高将付11个月双薪

2014年5月20日 ， 李某入职
北京市某科技公司， 从事电话销
售工作 ， 双方约定薪酬为底薪
4000元 ， 另加提成 。 李某入职
后， 公司一直未与其签订劳动合
同， 也没有为其缴纳社会保险。
2014年7月31日， 小李提出离职。
随后， 李某向仲裁委提起仲裁，
要求公司支付2014年6月20日至7
月30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二
倍工资。

仲裁委经审理查明， 李某与
科技公司之间确存在劳动关系且
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 由此裁决
科技公司支付李某2014年6月20
日至7月30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
同的二倍工资。

点评：
根据 《劳动合同法》 及实施

条例的规定， 建立劳动关系， 应
当签订书面合同。 已经建立劳动
关系， 未同时订立书面劳动合同
的。 首先， 自用工之日起一个月
内： 用人单位可书面通知劳动者
签订劳动合同， 劳动者不与用人
单位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 用人
单位可书面通知劳动者终止劳动
关系， 且无需向劳动者支付未签
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 其次，
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
年： 用人单位应支付未签订劳动
合同的二倍工资。 计算二倍工资
的起止时间： 起算点为自用工之
日起满一个月的次日， 截止点为
双方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前一
日， 最长不超过11个月。

结合本案： 首先， 李某自入

职之日起与科技公司已经建立劳
动关系； 其次， 李某在职两个多
月， 公司一直未与其签订劳动合
同。 综合上述分析， 公司应当支
付李某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
资差额， 起算点为2014年6月20
日， 支付至7月30日。

应签无固定期合同未签
从应签之日起计算双薪

2012年7月3日， 小赵通过面
试， 入职某化妆品销售公司担任
业务员。 公司对小赵一直不是很
满意， 在考虑各种情况后一直没
有与其签订书面劳动合同。 2014
年8月6日， 小赵向北京市某仲裁
委提起仲裁， 要求确认其与公司
之间属于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关
系， 并要求公司支付2013年7月3
日至2014年8月5日期间未签订无
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

北京市某仲裁委经审理查明
事实， 裁决确认化妆品公司与小
赵之间存在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关系， 同时驳回其他诉讼请求。

点评：
根据 《劳动合同法》 及实施

条例相关规定， 用人单位自用工
之日起满一年不与劳动者订立书
面劳动合同的， 视为用人单位与
劳动者已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
同。 根据北京市的相关规定， 针
对上述情况， 劳动者可以主张确
认其与用人单位之间属于无固定
期限劳动合同关系， 但无权同时
主张用人单位支付用工之日满一
年后的二倍工资。

本案中， 小赵入职化妆品销
售公司两年有余； 双方却一直没
有签订劳动合同。 因此， 小赵与

化妆品销售公司之间已经视为订
立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关系。
但是， 根据北京市的相关规定及
司法实践， 该种情况下小赵无权
同时主张未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
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

《劳动合同法》 第14条第二
款规定了除上述情况外三种涉及
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情
况： 劳动者在该用人单位连续工
作满10年的； 用人单位初次实行
劳动合同制度或者国有企业改制
重新订立劳动合同时， 劳动者在
该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十年且距
法定退休年龄不足10年的； 连续
订立二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且
劳动者没有 《劳动合同法》 第39
条和第40条 第一项 、 第二项规
定的情形， 续订劳动合同的。

根据北京市的相关规定， 如
用人单位在上述三种情况下， 应
当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而不
与劳动者签订的， 劳动者可以要
求用人单位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
二倍工资， 起算点为应订立无固
定期限劳动合同之日， 截止点为
双方实际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
同的前一日。

劳动合同到期不续签
自次日起算双倍工资

2013年1月2日， 王某入职北
京某游戏公司， 从事游戏开发工
作， 并与公司签订一年期固定期
限劳动合同。 2014年1月1日， 王
某与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到期，
双方未就续签劳动合同问题进行
协商， 但王某继续在游戏公司工
作。 2014年10月24日， 王某以公
司未签订劳动合同为由提出离

职， 并向北京市某仲裁委提起仲
裁， 要求公司支付2014年1月2日
至10月23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
双倍工资。

仲裁委经审理查明， 裁决游
戏公司支付王某2014年1月2日至
10月23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的
二倍工资。

点评：
首先， 根据 《劳动合同法 》

及实施条例的规定， 用人单位自
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
未与劳动者签订书面劳动合同
的， 应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二
倍工资。

其次， 根据北京市的相关规
定， 如果劳动合同期满而劳动者
仍在用人单位工作， 用人单位未
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情
况下， 因为用人单位对原劳动合
同期满和继续用工的法律后果有
预期， 故不再给予一个月的宽限
期。 因此， 计算二倍工资的起止
时间： 起算点为自劳动合同期满
的次日， 截止点为双方补订书面
劳动合同的前一日， 最长不超过
12个月。

结合本案： 首先， 游戏公司
与王某之间形成了事实劳动关
系， 应当支付王某未签订劳动合
同的二倍工资。 其次， 游戏公司
与王某之间属于第一次签订的劳
动合同到期后， 在双方没有续签
劳动合同的情况下王某继续在公
司工作。 因此， 公司应支付王某
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 起
算点为2014年1月2日。

作者系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
所律师

《劳动合同法 》 明确规定 ：
经济补偿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
的年限， 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
资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 六个月
以上不满一年的， 按一年计算；
不满六个月的， 向劳动者支付半
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 用人单位
违反本法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
合同的， 应当依照规定的经济补
偿标准的二倍向劳动者支付赔偿
金。

本案中 ， 李小姐自2009年9
月28日入职A公司 ， 至2014年3
月6日， 已在A公司工作4年多 。
而李小姐怀孕时 ， 已通知A公
司 ， 虽然A公司于2014年2月12
日送达 《员工调动通知书》， 要
求单方面变更李小姐的工作地
点， 并要求李小姐在接到通知后
的2个工作日内到新办公地址就
职， 否则视为其自动解除劳动合
同， 但李小姐未签字， 且李小姐
处于孕期， 此时A公司解除与李
小姐的劳动合同属于违法解除。
所以， A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应双
倍支付李小姐违法解除合同的经
济补偿金。

2009年9月28日， 我入职A
公司， 并与之签订了劳动合同，
入职时的岗位为客服。 2011年9
月30日， 我与A公司再次签订劳
动合同， 合同期限为2011年9月
30日起至2014年9月29日止。 我
每月工资为2700元， A公司每月
20日打卡支付其上月工资。

2013年8月， 我怀孕。 2014
年 2月 12日， A公司向我送达
《工作调动通知书》， 载明： “因
集团业务需要， 经公司领导研究
决定， 监事部工作地点整体搬至
新址， 现通知你自接到本通知后
2个工作日内到新办公地址就职，
如到期仍不到岗， 则视为员工自
动解除劳动合同处理。 特此通
知！”

我告诉公司， 由于身体不好
且已怀孕， 受不了上下班路途奔
波， 故不同意调岗， 未在该通知
书上签字， 并于2014年2月12日
开始请假， 向A公司邮寄了医院
开具的诊断及休假证明进行请
假。 我提交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于
2014年2月12日、 2月26日开具的
诊断及休假证明以及北京市昌平
区医院2014年3月11日开具的诊
断及休假证明， 证明我自2014年
2月12日之后由于心悸和先兆流
产一直处于休息状态。

A公司称曾于2014年向我下
发 《工作调动通知书》， 但鉴于
我的身体情况， 仍安排我在昌平
区上班。 2014年2月12日， 我在
事先未通知我公司， 也未在事后
说明缘由的情况下无故未到公司
上班， 连续旷工17个工作日， 合
计旷工19.5日， 经我公司多次电
话联系一直无法联系上， 在此情
况下终止与我的劳动合同关系，
并停缴我的3月份社保金。

请问， 公司的做法合法吗？

【法律咨询台】

职工问：

律师答：
北京市律协合同法专业委员

会委员马颖秋

孕妇可获得双倍补偿

单位违法解除劳动合同
孕妇能否获得双倍补偿？未未签签劳劳动动合合同同离离职职

双双倍倍工工资资怎怎么么算算？？

《职工受伤后包工头玩失踪 公司方否认系用工主体》后续报道

职工二审胜诉 获赔34万元


